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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庆县教育委员会关于落实
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具体措施
各中小学、职业高中：

    根据“教育部关于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的意见”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生体育工作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制定“延庆县教育委员会关于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具体措施”。

    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结果显示，我国中小学生部分身体素质，特别是爆发力、力量、耐力素质及肺活量等指标持续下降，超重与肥胖学生的比例增加，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学生每天的体育锻炼不足、体育活动时间得不到保证是其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体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的中小学校要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活动的时间在一些学校一直得不到重视，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要求一直得不到落实。上述问题在我县中小学校也或多或少存在，为此特制定本“措施”。

一、开齐并上好体育课。

    各中小学校必须按照国家有关中小学体育课设置的规定和要求，开齐并上好体育课。

    1.小学1~2年级每周为4课时，小学3~6年级和初中每周为3课时，高中每周为2课时，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挤占体育课时间。              

    2.严格执行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周课时的安排。既小学1-2年级每周26课时；小学3-6年级每周30课时;初中及高中年级每周34课时，各学校不得擅自增加课时。

    3.切实开展好中小学体育教研活动，努力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二、保证课外体育活动时间。

    学校要将课外体育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排进课表，初中及高中每天下午三节课后和小学每天下午二节课后都必须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并形成作息制度；寄宿制学校要实行学生出早操制度。

三、实行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

    在课间操的基础上延长活动时间（活动时间不低于30分钟），课间操除作操时间20分钟外（国家规定的两套操及学校自编操）另加10分钟其它学校特色体育活动时间，丰富活动内容，不允许以场地不足或安全为由，随意降低体育课程教学标准规定的教学目标和停止课外体育锻炼。学校要将大课间体育活动排入课表，按时进行。

四、落实必要的物质保障。

    学校切实加强对体育场地和器材的建设投入，改善学校体育基本条件，要把学校体育经费纳入年度教育经费预算，并随着教育经费的增长而同步增长。所有学校都必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体育场地器材配备目录》和《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的规定，配齐配足体育教学设备和器材，以保证按照教学大纲和新课程标准规范开展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

五、加强组织管理。

    校长是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第一责任人，中小学校要切实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内容中，认真落实。学校各部门及全体教师都要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凡直接参加组织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所有教师均应计算工作量。

六、体育教师相关待遇

    为了更好的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保证中小学生在校一小时体育活动就我县中小学体育教师相关待遇做如下要求：

    1.体育教师室外补贴每月不低于30元。

    2.运动服装经费每年不低于150元。（请各学校参照执行）

    3.凡组织课间操、体育课外活动、运动队训练的教师，学校要计算其工作量核定为相应的课时落实待遇。

七、建立督导、检查和工作评比制度。

    教委将组织督导组定时进行检查、督导，把此项工作列为对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检查、学校校长年终考评以及有关的工作评比之中。使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工作落到实处。对未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执教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延庆县教育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四日



